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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土地是人类立足的场所，人类从土地中吸取营养，得到生存和

发展。土地使人类劳动过程得以实现，并获取生活资料和物质财

富o

香河县第一部土地志编纂成功，是香河县土地管理事业的一

件大事。自公元938年建县以来，勤劳的香河县人民在这片土地

上繁衍生息，开垦耕耘，筑堤防洪、挖河修渠、除涝引水、打井抗旱、

开荒种地、造林防沙、发展交通、建设美好家园，创造了珍惜、保护、

利用土地的辉煌业绩。将其载入史册，是我们当代人义不容辞的

责任。

该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

土地的开发利用和管理为主线，按着详今略古和横排纵写的体例

编写而成。通过自然地理概况、人口与土地关系、土地资源、土地

规划、土地保护、土地开发与复垦、土地所有制和使用制、地税与地

价、地籍管理、非农业建设用地管理、土地监察、土地的科技与宣

传、机构沿革、档案管理等各方面历史现状的系统记载，储地方文

献，存土地之史，为子孙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该志真实地反映了香河县土地开发利用与管理的成功经验，

也总结了失误和教训。是教育香河人民实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

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的好教材o

《香河县土地志》服务当代，惠及后世。

香河县土地管理局

李 明

1996年6月



凡 例
一、指导思想

全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实事求是地记述县内土地资源、土地制度和土地管理等方面的历

史和现状。

二、时间段限

上限不求统一，尽可能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96年。

全书共设14章49节，首置概述，为全志之纲，次列大事记，为

全志之经，末缀附录为全志之尾。

三、结构体裁

本志书以志为主，述、记并用，图、表随文，横排门类，纵

述史事。以记述体为主，局部用编年体、纪事本末体。除引文

外，全部用语体文，所用文字为规范化简化字。

四、纪年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历史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建

国以后用公元纪年。

五、数据来源

县土地管理局成立前利用统计局或有关部门的数字，土地局

成立后均用本局数据o 1996年前计价用1990年不变价。数字的

用法按1986年国家语委等单位联合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暂行规定》执行。

六、计量单位

计量单位均使用各个历史时期通用或法定的计量单位。

七、名称称谓

志书中反复出现的名称，首次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八、资料来源

材料来源主要是档案资料、口碑资料及相关部门史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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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香河县地处华北平原北部燕山南麓，系海河流域冲积平原。土层深厚，冲

积层次明显。整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高程4．9至15．9米，自然坡降三

千分之一。

全境处于(北)京、(天)津、唐(山)、廊(坊)4市的腹心之地，县城居县境中

部，距首都北京50公里，距天津70公里。通唐公路横穿县城北部。四周相邻

5县，东与天津市宝坻县毗连，南隔青龙湾河与天津市武清县相望，西与北京

市通县为邻，北与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接壤。全境呈枫叶形，东西最长

25．5公里，南北最宽23．5公里，总面积458平方公里。1996年耕地面积

422881亩，总人口307663人，其中汉族人口占98．8％。

奴隶制社会，国家占有土地，出现了奴隶主国家土地所有制。春秋战国

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萌芽。到秦汉时期，以封

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形式为基本构成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在香河一带确立和稳定下来。1937年后，中国共产党在县境内建立抗日根

据地，民主政府领导根据地人民抗捐抗税，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从地主

富农手中获得土地，改变了土地占有结构。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互助组、合作

社、人民公社，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即土地全民

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和开发，土地管理机

构也相应地建立和健全。
、

一、农用土地利用现状

香河县属平原区，土层厚、土质肥沃。作物生长期>O。C和>10℃期间的

日照总数分别为2040．2小时和1598．1小时，占年总数的76％和60％，无霜

期179天。新中国成立后，县委、县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一)兴修水利，综合治理洪涝、干旱
1950年起，先后对境内的潮白河、北运河、青龙湾河、引洵人潮河四条主

要行洪河道进行大规模的防洪治理，采取开挖疏竣河道，加固堤防，修险护岸

等工程措施，先后修复堤防94公里，各种帚坝坎326道，钢筋混凝土导流排

53道。期间，开挖引水干渠5条，总长94．67公里，支渠54条，总长136．47

公里。同时，开展全民性打井运动，1996年，全县有机井6152眼，保浇面积

29．9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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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整土地

1953年，全县对部分土地做过平整，1955年到1968年，平整土地近15万

亩，累计建成高产稳产田24．4万亩。1972年，全县出动劳力20万人，大规模

平整土地15万亩，一些社队还打破社队界限，实现土地连片成方，为大面积机

耕作业创造条件。1982年，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每年秋后春初都进行土

地平整，全县农田基本建设动土都在百万方以上。

(三)改洼治碱

全县共有小洼23个，耕地面积13．6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31．8％。这

些地块地势低洼，土质粘重、盐碱、缺渠、少井、地不平，粮食产量低而不稳。70

年代初，深翻土地9．3万亩，修建台田、条田1．3万亩，挖隔碱沟渠283条，打

深水井357眼。至8年代末，所有盐碱洼均得到综合治理。

(四)开发复垦耕地

1949年到1996年全县共开发复垦沙荒地4万亩，坑塘280亩，提高了农

业生产总量。

(五)发展多种经营

1983年，全县普遍实行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有充分的经营

自主权，经营方式也由过去的单一型发展为多样型。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宜

粮则粮，宜菜则菜，宜林则林。出现了李庄大棚韭菜，高庄地膜草莓，田贾庄、

河北止务大棚蔬菜等，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六)实行科学种田。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内曾多次改变种植形式，推广科学技术，引进优

良品种，使农业科技含量逐步提高，农业生产得到稳步发展。1996年，粮食

亩产达到667公斤，总产达到20817．2万公斤，分别比1949年增加3倍和

．75倍。

二、非农业用地现状

新中国成立前，境内少有国家和集体建设项目，农村住宅地也属私有，农

民有自主使用权，因此建设用地基本是个空白。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发展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国家集体建设项目增多，土地占用随之增加。20世纪50

至80年代初，国家集体建设占用的土地，绝大部分属于协议征用，农村建房

无规划，占用耕地不经报批，村庄无限制外延，造成土地浪费，耕地锐减。1950

年，全县耕地面积552052亩，1985年减少蛰J429176亩，平均每年减少3510．74

亩。1986年，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保护耕地，节约使用耕地，制止

乱占滥用和浪费土地的精神，加强建设用地管理，使之纳入法制化、科学化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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